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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高能环境”）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9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17

年9月29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卫国先生主持，

全体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议案，全部9名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

了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会议就下述事项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 

公司拟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李卫国先生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

议》。 

详情请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2）。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公司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7 月 17 日下午开市起紧急停牌，并自 2017 年 7 月 18 日起连续停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2017 年 7 月 31 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以下简称“重组”）程序，并申请自 

2017 年 8 月 17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7 年 9 月 15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的议案》，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18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

超过一个月。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无关联的第三方。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深投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固废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由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持有，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2、交易对方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组采取的交易方式尚未最终确定，初步方案拟采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可能涉及配套融资事项。基于目前所沟通的方案，本次交易有可能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公司还需结合对标的公司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后与交易

对方进一步商讨和论证具体交易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3、与交易对方沟通、协商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组织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 

对重组方案的具体细节进行进一步协商与论证，各方中介机构正全力推进本次重 

组的相关工作。  

4、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调、审计、评估工作的具体情况 

自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开展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事宜，本次交易聘请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机构，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上述中介已在公司确认进入重大

资产重组程序后陆续进驻标的方开展相关工作；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对重组方



 

 

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的协商沟通中，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关中介机构积极开展审计、评

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5、本次交易是否需经有权部门事前审批及目前进展情况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前置审批意见，公司及

有关各方将就有关事项与相关监管部门持续沟通。 

（二）本次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包括论证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

事项等工作。同时，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评

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拟涉及的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本次重组事项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具体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进一步论

证和完善，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由于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事项较多，前期准备工作和尽职调查、审计、评估

等工作量大，公司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交

易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公司无法按期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由于相关工作还在进展过程中，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17 日

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不超过两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现提议于2017年10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详情可见《高能环境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17-09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东扬子化工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拓宽公司在山东及周边地区固废处理产业链，提升危险废物处置和综合利

用的能力，公司拟对非关联方山东扬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化工”或

“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收购。投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扬子化工 100%股权。

详情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有自然人 4名，法人 1名，详情如下： 

曹文林：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108819***，持有目标公司 51.2%股权； 

尤传学：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101119***，持有目标公司 26.4%股权； 

唐斌：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11219***，持有目标公司 4%股权； 

王丽华：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7048119***，持有目标公司 2.4%股权； 

法人名称：天津中福泰克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福泰克”） 

法定代表人：迪建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投资） 

注册地址：华苑产业区华天道 2号 4022-402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864025758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1月 14日 

经营范围：化工、节能环保、机电一体化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化

工（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机械设备批发兼零售；机电设备安装。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中福泰克持有目标公司 16%股权。 



 

 

（二）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东扬子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文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滕州市木石镇高科技化工园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8157165856XD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3月 21日 

经营范围：销售：甲醇、乙醛、二甲醚、乙酸【（含量>80%）】、乙酸溶液

【（10%<含量≤80%）】、丙酸、丙烯酸【稳定的】、丙酮、乙酸甲酯、乙酸乙

酯、苯、1,2-二甲苯、1,3-二甲苯、萘、正丁醇、2-甲基-1-丙醇、正丁醛、异

丁醛、润滑油（在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准的范围内经营，有效期经许可证为

准）；工业废物开发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许经营资质情况：扬子化工于 2017 年 8 月获得由山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

的《山东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核准经营规模为 52,000吨/年。 

2、审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对扬子化工 2016 年和 2017

年 1-8月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其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

状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 8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822.44 8,709.90 

所有者权益 6,527.81 670.53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7年 1-8月 2016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642.72 -112.61 

3、评估情况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扬子化工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基准日：2017年 8月 31日 

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次评估以收益法得出的结果作为本报告的最终评估结论。经评

估，扬子化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31亿元。 

4、公司投资前扬子化工的股权结构：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曹文林 5,120 51.2 

尤传学 2,640 26.4 

中福泰克 1,600 16 

唐斌 400 4 

王丽华 240 2.4 

合计 10,000 100 

 

（三）拟签署的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结构：公司拟对扬子化工进行投资，拟以 1.31亿元人民币收购原股东持

有的 10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人民币 1 亿元）。此次收购后，原股东不再持有

目标公司股权。 

公司收购后扬子化工股权结构： 

出资者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高能环境 10,000 100 

合计 10,000 100 

扬子化工治理结构：扬子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董事、监事、高管均由

公司委派。 

（四）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扬子化工的投资进一步开拓了公司危险废物处置业务领域，尤其是增

强了公司对危险废物处置和综合利用方面的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有

利于公司未来主营业务长期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30日 


